國立臺東大學可攜式口譯系統借用申請表                (附表一)
	活動名稱
	

	使用地點
	

	借用時間
	[bookmark: Text1]　　　　年　　　月　　　日　　　　　時起至　　　　　時止
　　　　年　　　月　　　日　　　　　時起至　　　　　時止
　年　　　月　　　日　　　　　時起至　　　　　時止

	用途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聯絡電話/
手機
	

	E_mail
	
	傳    真
	

	經費來源
	請勾選並檢附經費概算表：□本校  □教育部  □科技部  □其他：

	設備需求
	同時口譯師人數：
□ 1	   □ 2	 □ 3 	□ 4

	
	□ 口譯接收器數量：_____________組(內含接收器及耳機，最多100組)

	附件
【1.2.項必備】
	1. □活動企劃書或□議程或流程表
2. □經費概算表 3. □來函公文書
4. □其他：
	單位主管
簽章
	



	管理單位收件確認：
收件日期     月    日
□ 借用日10天前申請
□ 企劃書或議程表
□ 經費概算表
□ 其他：
	擬辦：
□ 同意借用。
□ 為本校自辦活動及經費來源直接來自教育部補助之計畫；或已陳核免收。
□ 為非上班時段，陳請同意核實報支服務人員專案加班-加班費或補休。
□ 依據作業要點須收口譯系統租借費用計____場次         元，是否同意        減免或優惠，陳請核示。

	
	應繳費用總計新台幣：            元整 
	繳費期限：    年     月     日


承辦人：			加會□人事室：						單位主管決行：



國立臺東大學個人資料提供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附表一附件)
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重視並保護您的個人資料。當您在為紙本申辦表格或線上申辦系統使用時，表格會需要向您蒐集必要的個人識別資料，包括：姓名、電子郵件信箱、聯絡地址、聯絡電話、身分證字號等資料，以便為您提供預約設備、場地租借等服務。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之前，請詳閱下列告知事項，以維護您的權益。 
	一、
	本校線上申辦系統或紙本申辦表格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在主管機關所核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
	個資之類別：
● C001識別個人者：姓名、電子郵件信箱、聯絡地址、聯絡電話等資料。
●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外國人）。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本校申請之網頁或紙本表格。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方式：本校基於服務之特定目的內，將申請相關資料將留存於相關組室，供服務目的內處理利用。 

	五、
	[bookmark: _GoBack]相關資訊：申請人就查詢有關之資訊，除可至本校官網查詢外，亦可來電服務專線：(089)518132(口譯系統租借）（臺東校區場地租借），為您服務。 

	六、
	本校線上申辦系統或紙本申請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您將無法進行申辦及上述各項相關權益。 

	七、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當您簽名「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申請人簽名)
-------------------------------------

